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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于2016年12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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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时隔近12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是指导和规范高校实施学生管理的

重要规章，涉及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籍管理、校园

秩序与课外活动、奖励与处分、学生申诉等诸多方面。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重新修订《规定》，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

体现促进创新创业、依法治校、提高质量等新要求。

三是针对高校教育与管理的新变化，在总结实践

经验、现实问题以及司法判例的基础上，修改、补充

和完善相关制度，更有利于高校学生的管理和服务。



凸显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突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要求。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高校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加强对学生思想

品德考核，强调恪守学术道德，开展诚信教育，建立对失

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



凸显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二是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制度支持。

健全休学创业的弹性学制，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也可以申请休学开展创业；对休

学创业的学生，可单独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并简化了休学批

准程序。建立更加灵活的学习制度，规定学生可以多种方式

学习，包括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修读课程，对参加学校认可

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明确了学生学分积累和认可制度；规

定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

鼓励学校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创新创业学分。



凸显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三是更加注重保护学生权益。

完善公平的奖励制度，规定学校对学生予以表彰和

奖励，以及确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公派出

国留学人选等赋予学生利益的行为，应当建立公开、公

平、公正的程序和规定。规范对学生的处分程序，专门

新增“学生申诉”一章，完善申诉制度和程序，强化了

学生申诉委员会的职责，增加了教育部门对学校行为的

监管措施。



凸显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五是推进高校依法治校。

进一步健全学籍管理的制度规范，增加了学校在

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的要求，明确了

入学复查的内容，防止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获得入学

资格的现象。健全了转专业的条件和程序要求，补充

了关于转学的禁止性情形和程序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一：突出了大学生的主人翁地位

新《规定》第一条新增了“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的表述，第五条增加了“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对学校

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内容。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二：鼓励学校设置创新创业学分

修改后的《规定》提出：“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

资格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也可以申请休学开展创

业。”《规定》同时提出，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以及发

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

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鼓励学

校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加强学生的

创新创业教育。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三： 休学创业学生可单独规定最长学习年限

《规定》规定，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以单独规定

最长学习年限，并简化休学批准程序，突出对学生创新

思维、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亮点四：休学创业的学生可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规定》规定，创新实践、休学创业的学生，经个

人申请学校批准可以转入相关专业学习，降低学生创业

的机会成本，让学生在自主创业方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五：处分有期限 学生可申诉

今后，学校处分学生，也有期限，如处分到期，须予以撤

销。除开除学籍处分以外，学校给予学生处分一般应当设置6-

12个月期限，到期按学校规定程序予以解除。解除处分后，

学生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新规还赋予学生申诉的权利。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

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认

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可以向当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投诉。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六：新生入学双重审查 冒名顶替取消入学资格

新学年起，新生入学要面临双重审查：审查新生入学资格

以及学生入学后，学校应当在3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

复查。

复查内容：具体包括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

规定，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等。复查中

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

格，应当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调查

处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七：当枪手买卖论文等 可开除学籍

新规强调“诚信”理念，将“恪守学术道德”规定为

学生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学校应以适当方式记录学生学

业、学术、品行等方面的诚信信息，建立对失信行为的约

束和惩戒机制；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学生，可以规定给予

相应的纪律处分，对违背学术诚信的学生，可对其获得学

位及学术称号、荣誉等作出限制。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八：以下失信情况学校可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1、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

2、组织作弊；

3、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

4、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

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5、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

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

6、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等行为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九：学分不因退学而废 允许学生分段完成学业

1、可申请辅修校内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课程；也

可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者修读课程；还可以参加学校认可的

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学校

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

2、即使遇到休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境况，学生修习的学

分也不会“半途而废”。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

学分，应当予以记录。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

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学分，经录取学校认定，可以予

以承认。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亮点解读

亮点九：学分不因退学而废 允许学生分段完成学业

3、新规鼓励学校开展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在线课程的

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建设。学校应实施弹性学制，允许

学生分段完成学业。

4、新规还明确，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

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

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